中投·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终止分配实施公告
一、信托计划基本情况

中投·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信托计划”）成立于2009年7月17日，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：人民币4,500万元，信托计划期限自2009年7月17日至2011年3月16日，信托计划资金用途：向兰溪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，用于“捷盛中央广场”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。
二、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方案

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（包括募集期利息返还）方案详见信托计划终止清算报告。
本信托计划终止后，受托人将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，向各受益人分配信托净收益共计为6,460,000.10元，投资者实际年化收益率为8.5%。
三、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

  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为截至2011年3月16日中投·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册的全体受益人。

四、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办法

1、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以现金方式进行。

2、受托人计划自2011年3月16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保管银行开始将相关款项划入各受益人指定的银行帐号。
五、有关税收的说明

本次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暂不代扣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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